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高度

重视投资者保护工作，通过持续现金分红、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严格按照监管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多渠道与投资者交流沟通等方式，建立了股东和投资者保护的

长效机制，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积极回报广大股东 

公司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回报投资者，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综 

合公司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资金安排等因素，完善

《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的相关内容，并严格执行，以回报广大股东。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9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元（含税）；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合计转增 107,412,053股；不送红股。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020年 58,002,508.80 181,682,137.28 31.93% 

2019年 49,409,544.61 160,099,011.04 30.86% 

2018年 32,251,847.10 107,794,333,18 29.92% 

注：公司 2020年度分配方案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的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指定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信息披露

媒体上，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确保广大投资者享有平等的知

情权。2020年，公司严谨规范地进行信息披露工作，有效地确保了信息披露的责任

机制，未发生选择性信息披露的情况。 



三、高度重视和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都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并以证券办为窗口，

通过股东大会、投资者现场调研、投资者热线电话、网上业绩说明会、互动易平台

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与投资者互动交流，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增强了投

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安排专人负责维护上述渠道和平台，确保沟通的及时有效。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确保公司披露信息的公平，从未在投资者管理活动中违规

泄露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3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的披露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共组织投资者现场及电话调研 10次，接待投资者共计 114人次，

回答互动易交流平台投资者提问共计 187次，并通过投资者热线与投资者交流，解

答投资者的疑问。 

公司已制定并严格执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在与投资者的沟通和

交流活动中，公司始终遵守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原则，维护股东利益，从未发生有选

择性地、私下地向特定对象披露、透露或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四、严格履行承诺 

2020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作出或以前期间作出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均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具体承诺内容请见 2021年 4 月 27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五节 重要事项”。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在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的基础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投资者维护自身

的权益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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